
 

 

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关于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参与认购 

“和岛一号证券投资基金”是否为员工持股计划的 

核查意见 

 

致：深圳证券交易所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董事会近

日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

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6】第 373 号），称“2016 年 6 月 18 日，你公司披露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公告》，北京吉融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拟运用其管理的“和岛一号证券投资基金”计划募集的资金受让长海县獐子岛

投资发展中心持有的你公司股份，受让股份数为 5,916.1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32%；8 月 10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员工参与认

购“和岛一号证券投资基金”的公告》，你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员工拟通过设立新余市海无界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海上大寨信

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和新余市养海万年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参与认购

“和岛一号证券投资基金”，认购资金不超过 7,500 万元，参与人数不超过 150

人，其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认购资金不超过 2,500 万元，我部对此高度

关注”，并要求公司对照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

导意见》，以及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员工持股计划》

等相关规定，详细说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参与认购“和

岛一号证券投资基金”是否为员工持股计划及其原因，如是，请补充履行相应审

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接受上市公司指派，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现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认购“和岛一号证券投资基

金”并非员工持股计划，理由如下： 

1. 上市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通过设立有限合伙企业，

认购证券投资基金小部分份额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其认购的小份额基金不能



 

 

按照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规定实现独立管理，不具备实现员工持股计划管理的前提

条件。 

根据上市公司发布的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权的相关公告，受让方为北京吉融

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其受让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数为 5,916.12 万股，总价

款为 46,678.1868 万元，受让资金来源于其管理的“和岛一号证券投资基金”；根

据《和岛一号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文本内容，该基金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5

亿元，上市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通过设立有限合伙企业

方式，预计认购该基金的数额不超过 7,500 万元（其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合计认购不超过 2,500 万元），仅占基金计划募集总额的 15%，占协议转让的

股份交易总价款的 16.07%，上市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

并不是该基金的 100%的持有人，其不能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

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二（七）的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通过有限合伙企业认购的基金份额进行独立的管理或者委

托他方进行独立管理，其仅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及基

金合同的约定，享有相应的分享基金财产收益、分配清算后剩余基金财产、不得

违反合同约定干涉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行为等权利义务。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通过设立有限合伙企业，认

购证券投资基金小部分份额，合伙企业作为基金委托人或持有人不享有对该基金

投资的决策权，不能决定基金持有股票的期限，不符合员工持股计划关于通过合

法方式使员工获得本公司股票并长期持有的特性规定。 

根据《和岛一号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九中基金委托人（其认购基金后即

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权利义务的约定，基金委托人并不享有基金投资决策权，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

其日常机构不得直接参与或者干涉基金的投资管理活动，因此对于基金投资具体

内容基金份额持有人无权干涉，本次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

通过设立有限合伙企业，认购证券投资基金小部分份额，并未形成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其并未直接取得上市公司股

票，因此无法通过形成股东意志而进行长期持有公司股票，不同于《关于上市公

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二（四）规定的员工持股计划是上市公司



 

 

根据员工意愿，通过合法方式使员工获得本公司股票并长期持有的特性规定。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通过认购“和岛一号证券投

资基金”，实现了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根据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7 号》五（一）规定，属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

其他员工，通过认购证券投资基小部分份额的形式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类似方案

的情形，理由如下：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员工持股计划是

指上市公司根据员工意愿，通过合法方式使员工获得本公司股票并长期持有，股

份权益按约定分配给员工的制度安排；上市公司可以自行管理本公司的员工持股

计划，也可以将本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委托给具有资产管理资质的机构管理；根据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五（一）规定，上市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他员工，存在通过设立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等形

式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类似方案的情形，表明员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并非仅有员工

持股计划一种形式，本次上市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通过

设立合伙企业认购证券投资基金小部分份额，实现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即属

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类似方案情形。 

三、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五（一）规定，属于上

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类似方案的，应参照该备忘录的规定执行。 

（一） 参照《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规定，本次公司部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参与认购“和岛一号证券投资基金”计划（以下

简称“本次认购计划”）现阶段已履行如下审议及信息披露程序： 

1. 2016 年 8 月 11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第五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和员工参与认购“和岛一号证券投资基金”

的议案》。 

2. 2016 年 8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獐子

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和员工参与认购“和岛一号证券投资

基金”计划（草案）》（以下称“《认购计划（草案）》”），因董事梁峻参与认购，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7 号：员工持股计划》之“五、其他事项”之“（一）规定，本次认

购计划属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类似方案，应当参照该备忘录执行相关规定；《认

购计划（草案）》参照了员工持股计划，其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以摊派、强行分配

等方式强制参加本计划的情形；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员工参与认购“和

岛一号证券投资基金”计划是基于对公司现有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及对公司价值

的认可；该计划的实施是员工在依法合规、自愿参与、风险自担的原则上参与的，

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 

3. 2016 年 8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认购

计划（草案）》，因监事杨育健参与认购，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监事会发表意见，认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7 号：员工持股计划》之“五、其他事项”之“（一）规定，本次认购计划

属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类似方案，应当参照该备忘录执行相关规定；《认购计划

（草案）》参照了员工持股计划，其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以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

强制参加本计划的情形。 

4. 2016 年 8 月 12 日，公司董事会定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召开 2016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认购计划（草案）》。 

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告、监事会决议公告、独立董事意见、《认购计划（草案）》

全文、股东大会通知等相关文件于 2016 年 8 月 13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二） 参照《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规定，本次认购计划

尚需履行如下审议及信息披露程序： 

1. 上市公司应当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认购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并在召

开审议本次认购计划的股东大会前公告。 

2. 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对本次认购计划进行投票表决时，应在提供现场

投票方式的同时提供网络投票，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公开披露；股东

大会表决时，本次认购计划涉及相关股东的，相关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股东大

会对本次认购计划做出决议，应当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通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认购计划后，应及时披露股东大会决议。  

3. 在后续实施阶段，参照该备忘录要求，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鉴于本次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通过设立有限合

伙企业，认购证券投资基金小部分份额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其认购的小份额

基金不能按照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规定实现独立管理，同时其不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也不享有基金投资决策权，不具备长期持有公司股票的员工持股计划的特

性，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设立有

限合伙企业认购“和岛一号证券投资基金”并非《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试点的指导意见》中规定的员工持股计划，但由于认购基金行为导致其间接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五（一）规定，

属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类似方案，应参照该备忘录的规定执行，履行相

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专为《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关于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参与认购“和岛一号证券投资基金”是否为员工

持股计划的核查意见》签署页） 

 

 

 

 

 

 

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姜  辉 

 

经办律师：邹艳冬 

 

          闫燕妮 

 

                             二〇一六年   八   月  十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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